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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加入和保证的区分认定

——潘某诉山东某公司、杨某合同纠纷案

裁判要旨

判断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承诺构成保证还是债务加入，应根据具

体情况确定。若第三人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，应认定为保证；

若第三人为自己承诺承担的债务设定了明确的履行期限及债务范

围，债权人因此对第三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，该承诺系独立的合同，

应认定为债务加入。

基本案情

2020 年 1 月 9日，山东某公司与潘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，

约定：山东某公司将持有的 5%股权，以 200 万元价格转让给潘某；

潘某于签订协议 3 日内向山东某公司支付定金 150 万元，剩余 50

万元，从潘某所承建工程的工程结算款中扣除。潘某分别于 2020

年 1月 13日、2020年 1月 14日各向山东某公司账户转款100万元、

50 万元。

2020年 10月11日，潘某与山东某公司签订股权退出协议一份，

约定潘某退出合作，对于潘某 150 万元股权认购金作以下处理：山

东某公司于 2021 年 2月 11 日前退还潘某 50 万元，于 2021 年 6月

11 日前退还潘某 100 万元。杨某在该股权退出协议上签字并注明：

如果山东某公司不能按本合同按时还款，剩余款项由杨某 2021 年 7

月 31 日全部付清，含银行存款利率，现金结清。

山东某公司及杨某均未按照股权退出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。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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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起诉至法院，要求：1.判令被告山东某公司立即返还以股权转让

形式收取原告的资金 150 万元、支付利息 82273 元，合计 1582273

元，并以 150 万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6 月 18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

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；2.

判令被告杨某对被告山东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被告山

东某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股权退出协议其项目部负责人王某和被告

杨某与原告签订，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而无效，不同意直接退款。

被告杨某则辩称对提供担保无异议，但按当初约定应是一般担保，

而非连带担保，同意在执行完公司财产后，仍有余款不能归还时承

担相应的责任。

裁判结果

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判决：一、被告山东某公司于本

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潘某 150 万元，并支付截至 2021

年 7月 31 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14437.5 元；二、被告杨某对被告山

东某公司的上述债务在 1504125 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；三、被

告山东某公司、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潘某逾期

付款利息（以 150 万元为基数，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，按照全国

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，至实际

清偿之日止）；四、被告山东某公司、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

内支付原告潘某保全保险费 2373 元；五、驳回原告潘某的其他诉讼

请求。一审宣判后，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，一审判决已发生法

律效力。

案例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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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主要涉及对债务加入和保证的正确区分认定问题。

在审判实践中，债务加入与保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，二者容易

混淆。关于债务加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

典》）第 552 条进行了规定：“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

债权人，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，债权人未在合理

期限内明确拒绝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

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。”据此，债务加入是指债务人并不脱离

原合同关系，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之后，与债务人共同向债权人履

行义务，债权人据此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

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。保证则规定于《民法典》第 681 条：“保证合

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，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人不履行到

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，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

任的合同。”债务加入和保证均属于《民法典》合同编的调整范畴，

不过相对而言，《民法典》在合同编中对保证专设“保证合同”一章，

从而对保证的规则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；但对于债务加入，则

只有第 552 条这一条进行了明确规定。尽管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民

法典担保制度解释》）第 36 条则明确了区分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基本

思路，但在审判实践中，对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区分认定，还需要根

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把握。

一、债务加入与保证的联系

债务加入与保证不论是在外观表现，还是内在功能上均存在相

似之处，这也是实践中二者容易混淆的原因。债务加入与保证的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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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第一，第三人加入他人债务与第三人为他

人债务提供担保，都增加了责任财产的范围，提高了债权受偿的几

率，二者发挥的功能相似。第二，债务加入与保证均体现为在一定

条件下，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就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责任，第三人

履行后，原债权、债务关系在相应的范围内消失。第三，债务加入

与保证有可能并存于同一债权债务关系中。对此《民法典》第 697

条第 2款明确规定：第三人加入债务的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受影

响。

二、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区别

尽管债务加入与保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，但从本质来看，债务

加入与保证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。二者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是否具有从属性不同。保证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；而债务

加入系独立的合同，第三人加入债务后成为主债务人之一，债权人

对债务加入人享有独立的请求权。第二，责任时限不同。债务加入

不受保证期间的限制，只受诉讼时效的限制；而保证则需要受到保

证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双重限制。第三，当事人的地位不同。第三人

加入债务后享有与原债务人同等的债务人地位，只要履行期限届满，

债权人即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相应的债务。而保证人由于具有从属

性，不仅可以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，还可以基于保证合同对债权人

主张抗辩权。第四，能否进行追偿不同。首先，能否向债务人追偿

不同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，除另有约定外，有权在其承担保证

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。债务加入的第三人履行债务后是否对

债务人享有追偿权，法律并未进行明确规定，当事人可以对此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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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。其次，能否向债务人的担保人追偿不同。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

释》第 13 条规定了担保人有权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两种情形：担保

人之间约定相互追偿和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签字、盖章或按指

印。不过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债务加入人承担债务后可以向债

务人的担保人追偿。

三、区分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具体思路

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》第 36 条对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区分认定

提出了指导性意见：具有提供保证意思表示的，按保证处理；具有

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共同承担意思表示的，按债务加入处理；难

以确定的，应当认定为保证。面对审判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案件情况，

对债务加入与保证的区分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细化。

第一，优先通过第三人所使用的措辞用语来认定。若第三人提

供的承诺中含有“保证”、“保证人”、“保证期间”、“提供担保”等

字样的，应首先推定为第三人具有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，认定为保

证；若第三人明确提出“加入债务”、“作为共同借款（债务）人”、

“与债务人共同偿还”等字样的，一般应认定为第三人具有债务加

入的意思表示。

第二，措辞用语中既有保证又有债务加入意思表述的，应当以

表意更直接的字样来认定。若第三人在承诺中表明“由本人对该笔

债务提供担保，若债务人不履行，由本人负责赔偿”，该承诺中虽然

既有“担保”，又有“由本人负责赔偿”，但究其本意为提供担保，

不宜认定为债务加入。

第三，承诺中无明显标志性词语的，根据第三人承诺的具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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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进行认定。首先，分析第三人承诺的核心意思表示，比如“由本

人承担”、“代替债务人履行”等，上述类似的表示体现的本质为债

务加入；若第三人承诺“在债务人到期不履行时，由其承担责任”，

该类表述体现的本质为保证。其次，从第三人所承担的债务与原债

务是否具有主从关系上进行认定，若第三人所承担的债务可以独立

于原债务存在，债权人对第三人具有独立的请求权，则为债务加入，

反之则为保证。最后，第三人未以明确方式体现债务加入意思表示

的，则不能认定为债务加入。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，根

据《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》第 36 条第 3 款的规定：“前两款中第三

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的，人民法院应当

将其认定为保证”。即存疑推定为保证。

就本案而言，应结合第三人出具的承诺文件的字面意思、愿意

承担的债务范围、履行顺位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。第三人杨某在股

权退出协议上书写的内容为：“如果山东某公司不能按协议约定按时

还款，剩余款项由杨某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全部付清，含银行存款

利率，现金结清。”该内容并未表明在山东某公司不能承担债务时才

由杨某承担责任，因此不能认定为一般保证；杨某也无与山东某公

司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表示。杨某为自己所承担的债务限定了履行

期限（2021 年 7 月 31 日前）、债务范围（本金及按银行存款利率计

算的利息），系独立的合同，杨某的意思表示符合《民法典》第 552

条关于债务加入的规定，潘某作为债权人仅能要求杨某在其明确愿

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（本金及银行存款利息）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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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法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五十二条 第三人与债务人

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，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

务，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

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百八十一条 保证合同是为保

障债权的实现，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

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，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百八十七条第一款 当事人在

保证合同中约定，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，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

的，为一般保证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六百八十八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

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，为连带责任保证。

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

情形时，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，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

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有关担保

制度的解释》第三十六条 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差额补足、流动性

支付等类似承诺文件作为增信措施，具有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，债

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保证的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，具有加入债务或者与债务人

共同承担债务等意思表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五百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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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条规定的债务加入。

前两款中第三人提供的承诺文件难以确定是保证还是债务加入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将其认定为保证。

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承诺文件不符合前三款规定的情形，债

权人请求第三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，

但是不影响其依据承诺文件请求第三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或者承担相

应的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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